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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
中央區
承辦人：黃姿婷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2063
傳真：02-27203212
電子信箱：hk1227@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會決字第11201341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 (27568824_1120134146_1_ATTACH1.pdf)

主旨：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函以，修正

「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

第3點、第4點，自即日生效，並檢送「電子化報支問答

集」1份，請依說明二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主計總處112年8月14日主會財字第1121500597A號函及主

會財字第1121500597B號函辦理。

二、請貴機關學校（以下簡稱機關）除依旨揭規定配合辦理

外，另請一併檢討貴機關採行電子化核銷作業之相關作業

規範。

三、至本府前於110年8月23日以府授主會決字第1103007660號

函訂定之「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採行電子化核銷作

業應行注意事項」，俟另案辦理修正後，再分行貴機關據

以遵循。

四、檢附前開主計總處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檔　　號:
保存年限:

7

南湖高中 1120821

*NJAA112300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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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臺北市議會會計室（含附件）

（主計處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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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地址：100214臺北市廣州街2號
傳　　真：(02)23803933
聯 絡 人：簡瑜萱　(02)23803975
電子郵件：julia9903@dgbas.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主會財字第1121500597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修正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第三點第四點

_1_14152732128.pdf、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第三
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_2_14152732128.pdf)

主旨：修正「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

則」第三點、第四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檢送修正「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

管原則」第三點、第四點及其對照表各1份。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
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農業部、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副本：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
室、行政院主計總處法規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20814

*AAAA1120134146*



修正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
存管原則第三點、第四點 
三、前點第二項取得之紙本原件，係依下列方式辦理取得者，得免存管： 

（一） 採購案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方式支付廠商或政府採購卡發

卡機構。 

（二） 公用事業費款赴各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 

（三） 支付國內出差旅費、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稿費、規

費、稅捐、教育費、訓練費、考試及其他作業費、評鑑裁判費、

組織會費之非採購案經費。 

四、第二點第二項取得之紙本原件應存管者，各機關應將其負責單位、作

業方式，以及轉製電子檔案與紙本原件一致性之查核機制，納入依政

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編製之作業手冊中載明。 



 

 

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

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前點第二項取得之紙

本原件，係依下列方

式辦理取得者，得免

存管： 

（一）採購案以匯款、

轉帳或簽發支

票方式支付廠

商或政府採購

卡發卡機構。 

（二）公用事業費款

赴各事業營業

處所或代收機

構繳納。 

（三）支付國內出差

旅費、出席費、

兼職費、講座鐘

點費、稿費、規

費、稅捐、教育

費、訓練費、考

試及其他作業

費、評鑑裁判

費、組織會費之

非採購案經費。 

三、前點第二項取得之紙

本原件，依下列方式

辦理者，得免保存管

理： 

（一）採購案以匯款、

轉帳或簽發支

票方式支付廠

商或政府採購

卡發卡機構者。 

（二）公用事業費款

赴各事業營業

處所或代收機

構繳納者。 

（三）補（捐）助以外

之非採購案有

一定支付範圍

及標準，且有前

端行政程序之

相關資料可供

查考者。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鑒於現行第三款所定

部分非採購案得免存

管之規定，迭有機關反

映實務執行時不易判

斷其紙本原件得否免

予存管。為明確其適用

範圍，經檢討現有非採

購案常見報支項目，考

量國內出差旅費、出席

費等項目，係依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中央

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

規定基準或在一定支

付範圍內辦理報支，且

有差假、會議紀錄等行

政程序資料可供查考，

爰予修正，並列舉為可

免存管紙本原件之報

支項目。 

四、第二點第二項取得之

紙本原件應存管者，

各機關應將其負責單

位、作業方式，以及轉

製電子檔案與紙本原

件一致性之查核機

制，納入依政府支出

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

要點編製之作業手冊

中載明。 

四、各機關支出憑證之紙

本原件須保存管理

者，應將其負責單位、

作業方式，以及轉製

電子檔案與紙本原件

一致性之查核機制，

納入依政府支出會計

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

編製之作業手冊中載

明。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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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地址：100214臺北市廣州街2號
傳　　真：(02)23803933
聯 絡 人：簡瑜萱　(02)23803975
電子郵件：julia9903@dgbas.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主會財字第1121500597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電子化報支問答集發文附件_1_14152731612.pdf)

主旨：檢送電子化報支問答集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農業部、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

副本：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
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20814

*AAAA1120134148*



 

 

 

電子化報支問答集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編訂 
  



 



 

電子化報支問答集目次 

一、推動方式 

Q1： 什麼是電子化報支？ .......................... 1 

Q2： 機關如有意願實施電子化報支，是否須自建系統處理？

或有現成系統可供導入使用？ ................... 2 

Q3： 機關一旦實施電子化報支，是否所有經費項目都要採電

子化報支？可否部分項目維持紙本作業？ .......... 2 

Q4： 機關如何簡化結報文件，以順遂推動電子化報支？ .. 3 

Q5： 機關實施電子化報支之相關行政作業程序為何？ .... 4 

二、報支作業及紙本支出憑證等原件存管事宜 

Q6： 取得紙本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報支，是否

須由經手人於紙本上簽名或蓋章，再行轉製為電子檔案

辦理電子化報支？ ............................ 6 

Q7： 取得紙本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電

子化報支，其紙本支出憑證原件免存管範圍為何？ .. 6 

Q8： 委辦案件如何辦理電子化報支，以簡化行政作業？ .. 7 

Q9： 補（捐）助案件如何辦理電子化報支，以簡化行政作業？

 ........................................... 8 

Q10： 紙本支出憑證原件如須存管者，如何存管？其保存年限

如何認定？銷毀程序為何？ .................... 10 

Q11： 非屬憑證之其他紙本單據，如會議簽到單、派車單等，

經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電子化報支後，其紙本原件如何

存管？ ..................................... 11 

三、其他 

Q12： 疫情結束後機關是否可以繼續採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辦理經費結報之應變做法，運用公文系統線上傳簽

功能辦理報支？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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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報支問答集 

一、推動方式 

    為利機關瞭解如何推動電子化報支作業，經製作下列流

程圖及相關問答供各機關參考： 

 

 

 

Q1： 什麼是電子化報支？ 

A1：  

一、 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第 2點規定略以，

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即電子化報支）係指各機

關為支付款項，於取得原始憑證辦理報支至完成記

帳憑證簽核過程之經費結報作業，以電子方式在網

路作業環境下傳簽及辦理。同要點第 4 點、第 5 點

並規定，機關辦理電子化處理應採用電子簽章；已完

成電子化處理之會計憑證檔案並應採用適當之電子

媒體方式儲存，除業務實際需要外，不另印製紙本。 

二、 以各機關採購作業流程為例，包括請購、採購、驗收、

經費結報、付款等作業程序，其電子化報支範圍係指

承辦單位於請購核准，並完成採購、驗收作業後，檢

附證明事項經過之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等資

料於系統辦理報支，經主（會）計人員審核、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至完成記帳憑證簽核之過

程，全程於系統上電子簽章加簽，並以網路方式傳

輸，完成付款後於系統上辦理會計憑證檔案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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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提升整體行政作業效率，部分機關如已建置差勤、

採購、薪資系統等，亦可透由系統間介接前端差勤系

統之差假資料、採購系統之請購資料、薪資系統之薪

資清冊等，於經費結報系統辦理電子化報支，達成機

關行政事務全程電子化之目標。 

Q2： 機關如有意願實施電子化報支，是否須自建系統處

理？或有現成系統可供導入使用？ 

A2：  

一、 電子化報支涉及各機關公文、採購、差勤、會計、出

納等行政事務作業流程均須電子化，考量各機關行

政事務資訊化程度不一、權責分工與行政流程互有

差異，又電子化報支涉及各系統整合事宜，爰機關得

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自行建置系統

推動電子化報支，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北市政府

及屏東縣政府，以切合機關業務需求。 

二、 行政院主計總處考量中央機關經費結報作業程序等

具有共通性，爰依中央機關組織架構及報支規定，開

發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並介接相關主管機關之共

用性系統，推廣中央機關導入使用；至地方政府部

分，考量其資訊化程度不一，且部分地方政府基於地

方自治已自行開發行政作業系統，又電子化報支涉

及各系統整合事宜，爰地方政府可評估自建系統方

式辦理，本總處將適時予以協助，達成經費結報全程

電子化目標。 

Q3： 機關一旦實施電子化報支，是否所有經費項目都要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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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報支？可否部分項目維持紙本作業？ 

A3： 因各機關行政事務系統建置情形不一，如差勤、薪資、

獎補助等系統資訊化程度不同，又機關間業務屬性存

有差異，各報支項目檢附紙本支出憑證及其他單據等

文件多寡亦有所不同。考量各機關經費結報資料為電

子形式者，有利於電子化報支之推動，爰各機關可依政

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第 3 點規定，評估其

業務屬性，優先選擇紙本支出憑證較少、結報所附文件

電子化程度較高之經費項目辦理電子化報支，以提升

核銷作業效率。至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較多之報支項目，

仍可維持紙本作業。 

Q4： 機關如何簡化結報文件，以順遂推動電子化報支？ 

A4： 經費結報須檢附之資料，依據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及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表，劃分為證明

支付事實所取得之發票、收據等原始憑證，以及行政管

理或內部控制程序所需之其他單據。考量取得上述支

出憑證及其他單據等文件如為紙本形式，須以掃描或

照相等方式轉製為電子檔案後方能於系統報支，愈多

紙本文件轉製為電子檔案，機關行政成本愈高，爰為順

遂推動電子化報支，建議機關針對結報所附憑證等文

件，檢討採行下列做法： 

一、 檢討免附經費結報非必要文件：機關實施電子化

報支前，宜先參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經費

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表等，檢討簡化非

必要核銷文件，如國內出差旅費使用經費結報系

統報支者，依規定得免檢附高鐵等交通費單據，

及報支購買禮品（券）無須檢附獲贈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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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推動電子化報支。 

二、 優先取得電子形式之支出憑證：基於經費結報取

得支出憑證為電子形式者，有助於電子化報支相

關作業之進行，如公用事業業者已提供電子形式

帳單資料，可優先取得電子帳單；又非採購案件

之支出款項，可委託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

關（構）直接支付，取得其回饋之匯款電子檔上

傳經費結報系統，無須再取得紙本收據等支出憑

證。 

三、 介接前端系統取得電子形式之支出憑證：機關如

有前端薪資系統、差勤系統等行政事務系統，及

使用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

國旅卡檢核系統等共用性系統，或向開立電子發

票之廠商採購，可透過系統介接，直接取得薪資

清冊、加班費清冊、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清冊、

國旅卡合格交易請領清冊、電子發票等電子形式

之支出憑證，減省現行檢附紙本相關作業。 

Q5： 機關實施電子化報支之相關行政作業程序為何？ 

A5： 因電子化報支涉及機關內不同單位間、不同系統連接，

應有整體性之規劃，爰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

要點第 9點、第 10點規範，各機關辦理電子化處理之

整體規劃、分析、設計、操作文件及檔案之保管等，應

彙編成作業手冊，明定電子化處理作業之具體流程，並

明確規範各流程之權責單位，會商該管審計機關後始

得實施。 

  

https://tw.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wrtgcIBrapj7QwIZaVr1gt.;_ylu=Y29sbwN0dzEEcG9zAzEEdnRpZAMEc2VjA3JlbA--?p=%E5%85%A8%E5%9C%8B%E8%BB%8D%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7%94%9F%E6%B4%BB%E6%B4%A5%E8%B2%BC%E7%94%B3%E8%AB%8B%E6%9A%A8%E7%A8%BD%E6%A0%B8%E7%B3%BB%E7%B5%B1&ei=UTF-8&fr2=p%3As%2Cv%3Aw%2Cm%3Ars-top&fr=yfp-search-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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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支作業及紙本支出憑證等原件存管事宜 

    機關實施電子化報支，所取得支出憑證原則可依下列圖

示簡易判斷如何辦理電子化報支及紙本支出憑證原件是否

須存管；至機關依業務需要辦理業務委託或補（捐）助案件，

該等案件因經費結報方式及結報所附文件多元，有關採電子

化報支之相關問答請見 Q8、Q9之說明。 

 
 

 

 

 

 

 

 

 

 

 

 

 

 

 

 

 

 

 

 
 

 

 

 

 

 

電子形式 
支出憑證 

無紙本存管 
問題 

紙本形式 
支出憑證 

轉製為電子檔
案報支 Q6 

紙本支出憑證原件
免存管範圍 Q7： 

1. 採購案以匯款、轉帳或
簽發支票方式支付 

2. 公用事業費款 
3. 國內出差旅費、出席費、

兼職費、講座鐘點費、稿
費、規費、稅捐、教育費、
訓練費、考試及其他作
業費、評鑑裁判費、組織
會費 

 
 

介接系統或上
傳系統報支 

免存管 應存管 
Q1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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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取得紙本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報支，是否

須由經手人於紙本上簽名或蓋章，再行轉製為電子檔

案辦理報支？ 

A6： 依電子簽章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令規定應簽名

或蓋章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簽章為之；另依政

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第 4 點規定，各機關

相關人員辦理電子化處理應採用電子簽章，爰取得紙

本形式之支出憑證以掃描等技術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

電子化處理，係採用電子簽章方式傳簽，效力等同簽名

或蓋章，經手人無須於紙本支出憑證原件簽名或蓋章。 

Q7： 取得紙本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

電子化報支，其紙本支出憑證原件免存管範圍為何？ 

A7：  

一、 各機關辦理電子化報支，依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

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第 2 點第 1 項規定，

應優先取得電子形式之憑證，後續無原件存管問題。

至機關取得憑證為紙本形式者，經轉製為電子檔案

辦理報支，依同點第 2項規定，該電子檔案為支出憑

證，其原件應依檔案法相關規定存管。 

二、 為減省各機關存管紙本支出憑證原件之行政作業，

上開原則第 3 點已明定紙本支出憑證原件得免存管

之範圍，包括：採購案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方式

支付廠商或政府採購卡發卡機構；公用事業費款赴

各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支付國內出差旅

費、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稿費、規費、稅

捐、教育費、訓練費、考試及其他作業費、評鑑裁判

費、組織會費之非採購案經費。茲分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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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採購案以匯款等方式支付廠商、政府採

購卡發卡機構，已有相關支付軌跡；繳納公用

事業費款，可經由電子發票予以查考，爰其紙

本支出憑證原件無存管必要。 

（二） 非採購案以匯款等方式支付，取得電子形式

之匯款等證明文件作為憑證辦理電子化報

支，後續無原件存管問題。惟機關以現金支付

非採購案件款項，依規定取得紙本收據等憑

證辦理電子化報支，將衍生紙本原件是否存

管問題，經檢討非採購案常見報支項目，考量

國內出差旅費、出席費等項目，係依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

及稿費支給要點等規定基準或在一定支付範

圍辦理報支，且有差假、會議紀錄等行政程序

資料可供查考，爰列舉該等報支項目之紙本

原件可免存管。 

三、 至機關報支案件如非屬上開得免存管範圍，應依規

定存管紙本支出憑證原件。又機關針對個別報支案

件是否存管，可依上開原則第 5點規定，在該原則所

定範圍內，視業務需要自行訂定相關細部執行規定，

以利機關內部作業遵循。 

Q8： 委辦案件如何辦理電子化報支，以簡化行政作業？ 

A8： 機關辦理業務委託案件可概分為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及

決標等程序辦理，及非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及決標等程

序辦理（如依行政程序法等以行政委託或行政協助辦

理之委辦案件，或依政府採購法第 105 條辦理公務機

關間財物或勞務取得之案件），有關該等案件如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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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報支作業，分別說明如下： 

一、 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及決標等程序辦理之委辦案件：

機關取得受委辦對象出具之發票或收據係屬機關原

始憑證，經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報支，並以匯款等方

式支付受委辦對象，其紙本原件依各機關取得紙本

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第 3 點第 1 款

規定得免存管。 

二、 非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及決標等程序辦理之委辦案

件：機關經費結報須檢附之文件，除受委辦對象開立

發票或收據、契約副（抄）本外，其支用經費之各項

單據亦屬委辦機關原始憑證，且其多為紙本形式、數

量通常甚多，辦理電子化報支須轉製為電子檔案，並

應存管其紙本原件，恐不符成本效益，爰建議機關可

先行評估各項支用單據留存受委辦對象之可行性，

並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7 點規定，以匯款等

方式支付，取得電子形式之匯款等證明文件作為憑

證，無紙本原件存管問題，以簡化機關行政作業。 

Q9： 補（捐）助案件如何辦理電子化報支，以簡化行政作

業？ 

A9： 機關補（捐）助案件包括對機關（構）、學校補助，與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等，分別說明如下： 

一、 對機關（構）、學校補助：補助機關原始憑證係受

補助對象開立之收據，惟機關可依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第 7 點規定，以匯款等方式支付，取得

電子形式之匯款等證明文件作為憑證辦理電子化

報支，後續無紙本原件存管問題。至受補助對象

支用單據等係其原始憑證，非屬機關憑證，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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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關（構）、學校應依會計法自行保存。 

二、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一） 受補（捐）助對象開立之收據係機關原始憑

證，機關以匯款等方式支付，取得電子形式之

匯款等證明文件作為憑證辦理報支，後續無

紙本原件存管問題；至採現金方式支付受補

（捐）助對象，依規定須取得紙本收據等支出

憑證辦理電子化報支，為應後續查考需要，應

存管其紙本原件。 

（二） 至機關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要求受

補（捐）助對象以檢附收支清單、檢附收支清

單及各項支用單據，或其他佐證資料擇一方

式辦理結報，考量該等文件非屬機關原始憑

證，且實務上各項支用單據或佐證資料具相

當數量，僅檢附收支清單者較適宜推動電子

化報支，爰建議機關宜先行檢討簡化補（捐）

助案件之結報方式，並於作業規範或補（捐）

助契約訂明據以辦理，有關不同結報方式推

動電子化建議做法說明如下： 

1. 結報時僅須檢附收支清單，各項支用單據由

受補（捐）助對象自行保管：此類案件由於結

報時須檢附之文件較少，可優先將收支清單

或簽准公文電子檔上傳系統辦理電子化報

支。 

2. 結報時須檢附收支清單及各項支用單據，或

其他佐證資料：此類案件由於結報時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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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件較多且多為紙本形式，機關如將其全

數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報支，恐不符成本效

益，爰建議機關可評估將受補（捐）助對象申

請經費結報檢附資料，先以公文簽核方式辦

理，將支用單據或佐證資料作為公文之附件

歸檔，或由業務權責單位自行建檔保管，再將

核准公文電子檔上傳系統辦理電子化報支，

以簡化報支作業。 

Q10： 紙本支出憑證原件如須存管者，如何存管？其保存年

限如何認定？銷毀程序為何？ 

A10：  

一、 依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

原則第 2 點第 2 款規定，各機關支付款項取得紙本

之支出憑證，為辦理電子化處理而轉製為電子檔案

者，該電子檔案為支出憑證，其原件依檔案法相關規

定存管；又為減省各機關存管紙本支出憑證原件之

行政作業，該存管原則第 3 點並訂有紙本支出憑證

原件得免存管之範圍。 

二、 機關將紙本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轉製為電子檔案

辦理報支，如非屬上述存管原則第 3 點規定得免存

管紙本支出憑證原件之範圍，該類紙本支出憑證原

件應送檔案管理單位存管，或由主（會）計單位等專

責單位建檔保管，其保存年限之編訂及已屆保存年

限之檔案銷毀事宜，應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機關

並應依該存管原則第 4 點規定，將紙本支出憑證原

件存管之負責單位、作業方式，以及轉製電子檔案與

紙本支出憑證原件一致性之查核機制，納入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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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編製之作業手冊中載

明。 

三、 至機關紙本收據、發票等支出憑證如屬上述存管原

則第 3 點規範免存管範圍者，依機關檔案點收作業

要點第 5 點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機關支付款項取得

紙本支出憑證經電子化處理，該紙本依相關法令得

免存管者，得不歸檔。 

Q11： 非屬憑證之其他紙本單據，如會議簽到單、派車單等，

經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電子化報支後，其紙本原件如

何存管？ 

A11： 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供主計機構參考之經費結報檢附

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表，係將報支項目劃分為「原始憑

證」及「其他單據」，其中其他單據如機關報支出席費

檢附會議簽到單或會議紀錄、報支油料檢附派車單等，

其檢附目的主要係為證明機關有效遵循各項作業規範

或法令規定，並非用以證明支付事實。鑒於機關經費結

報檢附其他紙本單據愈多，須將紙本轉製為檔案之電

子化成本愈高，爰機關實施電子化報支，宜先檢討免附

非必要之文件，以提升報支效率。至機關基於內部控制

或依各項作業規範等檢附支出憑證以外之其他紙本單

據，經轉製為電子檔案辦理報支後，其紙本原件如經機

關評估有保存必要，建議可併入公文檔案存管，或由業

務權責單位自行建檔保管，以利事後查考。 

三、其他 

Q12： 疫情結束後機關是否可以繼續採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辦理經費結報之應變做法，運用公文系統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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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簽功能辦理報支？ 

A12：  

一、 為使未實施電子化報支之機關於疫情期間可順遂辦

理經費結報作業，行政院主計總處研訂機關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經費結報之應變做法，於 110

年 6月 4日以主會財字第 1101500245號函送各一級

會計機構參考，機關如未實施電子化報支，於疫情期

間實施居家辦公等，可採電子公文傳簽方式辦理結

報作業，再由主（會）計單位於歲計會計資訊系統開

立傳票及線上簽核，並俟回復正常辦公後，蒐集紙本

支出憑證、傳票及簽核紀錄等人工整理歸檔。 

二、 鑒於上開應變做法係提供機關因應疫情之短期權宜

措施，其經費報支資訊尚未能以網路直接傳送主

（會）計單位辦理傳票線上簽核，且事後仍有賴人工

作業方式整理紙本會計憑證，無法達成全程電子化

目標及效益。爰機關倘有意願實施電子化報支，仍宜

導入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或評估自行開發系統辦理

經費結報作業。 


